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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求人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，其代理之股數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股

份總數之百分之三。 

(二) 意義： 
以公告、廣告、牌示、廣播、電傳視訊、信函、電話、發表會、

說明會、拜訪、詢問等方式取得委託書藉以出席股東會之行為。反

之，如係勸誘他人不出席股東會、不給予他人委託書或撤銷委託書，

則不在上述「徵求」行為之範圍內4。 

(三) 代理之股數限制： 
原則上，股東自行徵求委託書時，其透過徵求取得而代理的股

數，不得超過3%。但股東因符合特定資格而委由信託事業或股務代

理機構擔任徵求人之情形，其代理權不受限制。 

四、非屬徵求委託書： 

(一) 法規內容： 

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3條（節錄） 
Ⅱ本規則所稱非屬徵求，指非以前項之方式而係受股東之主動委託

取得委託書，代理出席股東會之行為。 

(二) 意義： 
受託人受股東之「主動委託」，代理其出席股東會。 

五、常見之禁止事項與法律效果： 

(一) 法規內容： 
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11條（節錄） 

Ⅰ出席股東會委託書之取得，除本規則另有規定者外，限制如

下： 

 
4 賴英照（2025），證券交易法論，五版，頁552，作者自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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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不得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益為條件。但代為發放股東會紀念

品或徵求人支付予代為處理徵求事務者之合理費用，不在

此限。 

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22條（節錄） 
Ⅰ使用委託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其代理之表決權不予計算： 
一、其委託書用紙非為公司印發。 
二、因徵求而送達公司之委託書為轉讓而取得。 
三、違反第五條、第六條或第七條之一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。 
四、違反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於徵求場所外徵求委託書或第四項

規定。 
五、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取得委託書。 
六、依第十三條出具之聲明書有虛偽情事。 
七、違反第十條第一項、第十三條第一項、第十四條、第十六

條第一項或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。 
八、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代理股數超過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所定限

額，其超過部分。 
九、徵求人之投票行為與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記載內容或

與委託人之委託內容不相符合。 
十、其他違反本規則規定徵求委託書。 

(二) 不得價購委託書： 
1. 立法目的：75年委託書規則修訂時，政府考量如收購委託書

者，不用自己買進公司股票，僅花較低廉的價格向他人購買委

託書，卻能當選董監，將扭曲委託書之功能，使其成為圖謀私

利之工具，違反經營與所有分離原則。又表決權為共益權5，

 
5 共益權簡言之乃股東為公司好之權利，如提案權、表決權。相對概念為自益權，
乃股東為自己好之權利，如盈餘分派權即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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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題有真相 

不得與股權分離而轉讓，故禁止價購委託書6。 
2. 學者評釋（賴英照老師）：上述禁止之理由有疑義，如要求

經營者必須直接購買股票本身，反而更加違反經營與所有分離

原則。如欲貫徹表決權與股權合一，必須要完全禁止有償或無

償取得委託書，並非僅禁止價構，因為無償轉讓委託書仍有表

決權與股權分離之問題7。 

(三) 違反禁止事項之效果： 
使用委託書而違反委託書規則第22條第1項所訂之特定情形（常

見的如使用非公司印發之委託書用紙、價購委託書、代理股數超過法

定上限）者，其表決權不予計算，亦即僅計入股東會之開會定足數，

但不計入表決權數之分母。 

 
  

為落實股東行動主義，甲擬徵求A公開發行公司（下稱「A公司」）
出席股東會之委託書，徵求行為應遵守法令規範，下列有關委託書之敘

述，何者錯誤？ (A)甲除代為發放股東紀念品或徵求人支付予代為處理
徵求事務者之合理費用，不得為以給付金錢或其他利益價購為條件 

(B)A公司股東乙臨時找不到公司印發之委託書，而自行用信紙寫一封委
託書，該委託書屬違法 (C)甲持未遵守法令規範之徵求委託書出席股東
會行使表決權，該次股東會決議因此無效 (D)A公司股東甲應於股東常
會開會38日前檢附相關委託書徵求資料表等文件，送達公司  

 【112會計師（答案：C）】 
   

  
  

 
6 賴英照（2025），證券交易法論，五版，頁560-561，作者自版。 
7 賴英照（2025），證券交易法論，五版，頁561，作者自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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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謂視訊輔助股東會？何謂視訊股東會？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若欲

採上述之視訊會議方式，須經何種程序？（25分） 【113檢事官】 
   

  
P 爭點分析 

本題為單純法條題，屬於有看法條就有分數的題型，但因為本題

相關條文細鎖，且具有時事題的性質，筆者就不在正文中逐條介紹公

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9至第44條之23之規定，請同學
閱讀本題詳解以了解相關內容。又雖然本次修法前，許多學者的舊文

章中可見以「視訊股東會」泛稱跟視訊相關的股東會，但在我國條文

的用字當中，「股東會視訊會議」，可以細分為「視訊輔助股東會」

及「視訊股東會」，二者並不相同，應予區別。 

擬答 
    

(一) 近年新冠疫情襲擊全球，我國於111年修正證券交易法（下稱證交法）

第22條之1，引進國外之股東會視訊會議制度，以立法授權方式，授

權主管機關訂定股東會視訊會議之作業程序與辦法，基於此授權，遂

有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（下稱股務處理準則）第44條之9

至第44條之23之增訂。依據股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9第1項之定義，視

訊輔助股東會，指公司召開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，股東得選擇以

實體或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。所謂視訊股東會，則指公司不召開實

體股東會，僅以視訊方式召開，股東僅得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，以

上2種形式，合稱股東會視訊會議。 

(二) 公司法第172條之2第1項雖規定公司章程得訂明股東會開會時，以視

訊會議為之，且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，於中央主管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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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公告之期間內，甚至得不經章程訂明，以視訊會議開會。然而，同

條第3項則另規定公開發行公司應遵循證券主管機關之規定，故公開發

行公司何時得召開上開2種會議，應回歸股務處理準則之規定。依據股

務處理準則第44條之9第3項，公司欲召開上開2種會議，原則上應以

章程載明，視訊輔助股東會應經董事會普通決議，視訊股東會則應經

董事會特別決議行之。但同條第5項則例外規定，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

不可抗力情事，經經濟部公告公司於一定期間內，得不經章程載明，

以視訊會議方式開會。另依同準則第44條之10，其視訊會議相關事務

應委由股務機構或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。此外，依同準則第44條之

21，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

法，以及因天災、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

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。且如係召開視訊股東會，應載明視訊

參與有困難之股東之替代措施。 

(三) 本文以為，此次修法雖立意良善，但視訊出席之股東，無法有效與其

他股東互動聯繫。現今視訊會議平台，係以會議主持人為會議核心，

其他視訊會議參與者皆為觀眾，視訊參與者如欲與特定參與者交談

時，僅得藉由私訊留言之方式為有限的意見之交流，或者發布全體之

公告，無法於主持人發言時，同步進行台下之討論，合縱連橫，相互

說服之管道，係大幅受限，上開規定於疫情平息之今日，有重新檢討

之空間。 

 


